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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期貨商暨暨期期貨貨交交易易輔輔助助人人受理電話辦理保證金提領防範配套措施作業辦法 

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加強控管期貨商暨暨期期貨貨交交易易

輔輔助助人人受理電話辦理保證金提

領作業，特制訂本辦法。 

第一條 

為加強控管期貨商受理電話辦理

保證金提領作業，特制訂本辦

法。 

配合臺灣期貨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司修正「期貨

商委任期貨交易輔助人

協助受理期貨交易人申

請提領保證金作業要

點」，期貨交易輔助人受

理期貨交易人以電話方

式申請提領保證金，以

設置專線由權責人員接

聽並驗證期貨交易人身

分後受理其出金申請，

需配合本作業辦法之相

關配套措施辦理，爰修

正本作業辦法名稱及酌

作文字修正。 

第二條 

辦理保證金收付人員或權責人

員以錄音電話代為受理客戶出

金申請的需求，並填妥「保證

金提領申請書」，載明來電時間

後，交付期貨商公司之辦理保

證金收付人員辦理後續作業。 

第二條 

辦理保證金收付人員以錄音電話

代為受理客戶出金申請的需求，

並填妥「保證金提領申請書」，載

明來電時間後，交付公司之辦理

保證金收付人員辦理後續作業。 

酌作文字修正。 

第三條 

辦理保證金收付人員或權責人

員每日應以錄音電話或簡訊方

第三條 

辦理保證金收付人員每日應以錄

音電話至少致電該日辦理電話出

1.將配套措施增加以簡

訊方式辦理，其簡訊內

容應包括客戶帳號、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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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至少通知致電該日辦理電話

出金總戶數之 10%的出金客

戶，確認客戶身份及出金金

額，以簡訊方式辦理者內容除

客戶帳號、姓名、出金金額外，

應包括公司名稱、聯絡電話

等，並註明若有任何疑問請回

覆，客戶未回覆有異常情形

者，由期貨商公司相關權責人

員審核其出金金額、金融機構

之存款帳號、戶名，並核對會

計所填製之匯款單或存款單。

每日確認之樣本應以較大額之

出金客戶為優先。 

金總戶數之 10%的出金客戶，確

認客戶身份及出金金額，由公司

相關權責人員審核其出金金額、

金融機構之存款帳號、戶名，並

核對會計所填製之匯款單或存款

單。每日確認之樣本應以較大額

之出金客戶為優先。 

名、電話申請保證金提

領金額，以及公司名

稱、聯絡電話等，並註

明若有任何疑問請回

覆，客戶未回覆有異常

情形者，期貨商即辦理

出金後續作業作業。 

2.期貨商暨暨期期貨貨交交易易輔輔

助助人人於採用簡訊方式辦

理本配套措施前，須於

客戶來電申請出金時，

告知客戶將改採簡訊通

知。若客戶表示希望以

電話通知時，則採電話

通知方式辦理。上述告

知內容應保存錄音紀錄

至少 2年。 

2.將抽樣之篩選原則改

訂於修正條文第四條，

爰刪除「每日確認之樣

本應以較大額之出金客

戶為優先」等文字。 

第四條 

依前條辦理每日確認之樣本應

以較大額之出金客戶為優先。

其他篩選原則：統計前一週辦

理電話出金客戶，其出金次數

達 2次(含)以上者，且當週又

提出出金申請，則為必要再次

電話確認的樣本。 

第四條 

其他篩選原則：統計前一週辦理

電話出金客戶，其出金次數達 2

次(含)以上者，且當週又提出出

金申請，則為必要再次電話確認

的樣本。 

修訂抽樣之篩選原則，

其餘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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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上述辦理保證金收付人員或權

責人員所作之確認動作，皆須

填寫登記表(附表)，以週為單

位。登記表以記錄客戶帳號、

姓名、出金金額、錄音（簡訊

發送）時間、錄音電話（簡訊

發送紀錄）。當週每日抽選的樣

本應避免重複。 

第五條 

上述辦理保證金收付人員所作之

確認動作，皆須填寫登記表(附

表)，以週為單位。以紀錄客戶帳

號、姓名、出金金額、錄音時間、

錄音電話。當週每日抽選的樣本

應避免重複。 

登記表由各公司自行依

客戶帳號、姓名、出金

金額、錄音時間、錄音

電話等項目填製，爰刪

除（附表），其餘酌作文

字修正。 

 

第六條 

為保障客戶權益，除上述確認

動作外，在客戶更改開戶原留

銀行帳戶時，如非本人親赴公

司辦理，應由稽核人員，以雙

掛號方式寄送確認函，再度確

認客戶姓名、身分證字號、交

易帳號與銀行帳號，以避免弊

端發生。 

第六條 

為保障客戶權益，除上述確認動

作外，在客戶更改開戶原留銀行

帳戶時，如非本人親赴公司辦

理，應由稽核人員，以雙掛號方

式寄送確認函，再度確認客戶姓

名、身分證字號、交易帳號與銀

行帳號，以避免弊端發生。 

依據臺灣期貨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司業務規則第

四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及

期貨商內部控制制度標

準規範：新增或變更約

定轉帳存入保證金之委

託人本人存款帳戶，應

親持身分證明文件及開

戶資料變更證明文件辦

理並當場簽名或蓋章，

爰刪除本條文。 

第六條 

本辦法經本公會理監事聯席會

通過，並陳報請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

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1.條次變更。 

2.本會修正為本公會，

其餘酌作文字修正。 

 

 


